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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代码：122213        债券简称：12 松建化 

新疆青松建材化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新疆青松建材化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于 2019 年 9 月 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《关

于对新疆青松建材化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的

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9】2714 号），现将《问询函》的内

容公告如下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－半

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 3 号》）、上海证券

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相关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，经

对你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现

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披露。 

1.公司半年度业绩情况。根据本报告期内业绩实现大幅增长，实

现营业收入 13.09 亿元，同比增长 37.30%。（1）请公司结合产品的产

销情况以及区域需求情况等，分析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；（2）公司本

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 1.11 亿元，同比增长 67.02%。扣非后净利润 1.21

亿元，同比增长 99.72%。请公司结合产品综合单价情况以及成本构成



 

情况，分析水泥毛利率的变化情况；（3）销售费用中，工资薪酬科目

金额从上年同期的 1038 万元直接上升至 3092 万元，变动比例远超营

业收入增长情况。请公司说明工资薪酬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；（4）公

司运输包装费从 180 万元下降至 50 万元，请公司结合销售覆盖半径

以及订单情况，说明运输包装费用减少的合理性。 

2.公司存货情况。公司目前的存货规模为 5.02 亿元。（1）请公司

结合存货周转率，说明保有较大规模存货数量的合理性；（2）根据公

司披露，新疆地区水泥综合价格上升，但公司在存货规模缩减的情况

下，反而计提了 4425 万元的存货跌价损失。请公司结合存货会计处

理政策，说明上述计提的合理性；（3）共公司应收账款规模从 1.84 亿

元上升至 2.85 亿元，同比变动 54.84%。请公司结合信用政策与回款

情况，说明应收账款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。 

3.公司现金流动性情况。公司在报告期内贷款偿还率从 53.65%下

降至 31.48%。（1）公司货币资金规模为 5.74 亿元，但短期借款规模

达到 6.09 亿元。请公司结合资金运转情况，解释说明公司目前是否存

在流动性风险；（2）公司应付账款规模达到 8.47 亿元，应付票据规模

3.05 亿元。请公司补充说明保持较大应付账款规模的合理性，付款周

期安排以及是否会产生违约风险；（3）公司其他应付款达到 4.56 亿元，

主要为外部单位借款与暂收及垫付款。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款项的到

期时限及还款安排；（4）公司预收款项从 6993 万元上升至 1.4 亿元。

请公司结合区域行业竞争情况，补充披露预收款项大额上升的合理性；

（5）公司债券 12 松建化将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到期，债券余额 7.88

亿元，利率为 8.90%。请公司披露兑付资金的筹措情况及未来安排，

并补充说明是否存在兑付风险。 



 

4.预付款项情况。公司预付款项规模从 4020 万元上升至 1.65 亿

元，同比增长 309.34%。（1）请公司补充披露预付款项的主要投向，

包括预付单位，预付金额，预付目的，预付款账龄以及与公司是否存

在关联关系；（2）公司最大的预付方为中材国际工程天津分公司。请

公司结合历年与该公司的业务往来情况及预付情况，说明大额预付的

主要原因；（3）请公司结合生产需求情况说明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必

要性；（4）公司期初预付账款全部转入下一账龄年度，尚未实现交易

目的，且公司未在账龄超过 1 年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未及时结算的

原因中予以列示。请公司结合预付款项的实现周期，说明上述预付行

为的合理性。 

5.其他应收款情况。公司其他应收款规模从 2.15 亿元上升至 5.65

亿元，变动规模较大。（1）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乌苏市青松建材有限公

司新增往来款 3.46 亿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与子公司之间新增大额往来

款的主要考虑；（2）新疆全荣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借款 8658 万

元，请公司补充披露该笔借款产生的主要原因，约定的还款期限及利

率，以及该公司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（3）公司与鼎源融资

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保证金 4500 万元。请公司结合公司融资租赁

业务的开展情况，补充说明该笔保证金的主要指向，以及公司现有融

资租赁业务的期限及成本。 

6.子公司运转情况。根据公司披露，目前有 7 家子公司被清算，1

家被转让，且多家子公司经营运转能力不佳。请公司以列表形式补充

披露被清算的公司的基本情况，包括资产总额、负债总额、资产负债

率、与公司间的往来款情况，清算进度等信息。并请公司从未来发展

战略角度，补充说明多家子公司清算的主要考虑以及公司利益维护情



 

况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3 号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

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

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立即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之前，就上

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。 

 

公司将根据《问询函》的要求，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

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

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疆青松建材化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9 月 9 日 


